专项资金绩效自评报告
项目单位：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项目名称：行政场所生活补助
	项目概况（包括项目基本性质、用途和主要内容、涉及范围、绩效目标）
	根据湘财政法【2017】25号文件 湖南省财政厅 湖南省公安厅关于加强全省公安监管场所经费保障工作的通知 

为切实加强我省公安监管场所经费保障和管理，保障被监管人员的合法权益，根据《拘留所条例》的有关规定，财政给我市羁押场所安排给养费84.48万元 ，予以保障我市拘留行政场所的基本生活保障。



	专项资金

投入和使用情况
	全部拨付到各监所,用于羁押拘留人员的基本生活保障

	项目组织实施情况
	定期向财政申请资金指标,按月拨付到各监所,确保各监所的正常运转.

	项目绩效情况（项目成本控制、节约情况、项目完成进度和质量情况、经济效益和社会效果情况、受益群众和服务对象满意度情况等等）
	我市根据省厅的标准，按照每人每月不低于320元（其中伙食费260元，衣被费10元，医疗费20元，公杂费30元）的标准按月按量及时的对各监所进行经费下拨，保障了拘留行政羁押人员的合法权益，使他们在拘留行政场所吃的饱，生病能够及时得到救治，保障了拘留行政场所的各项工作正常运转，确保了我市监所的绝对安全，没有发生任何各类事故、事件。年关押量达到0.3万多人次。


	审核意见
	归口管理科室意见：（盖章）
	绩效管理科意见：（盖章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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